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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养老事业

发展促进中心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主要职责和业务范围是：承担全市养老服务标准化建

设、监测分析与发展评价、技术指导和质量提升等工作，

承担市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管理工作，开展养老服务政策

研究、咨询等工作。

二、决算单位构成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决算由本单位决算组成。

三、单位人员构成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在职实有人数 13 人，其

中：事业 13 人。



第二部分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年度决算表



说明：没有编制年初预算，当年没有收入，使用自有资金。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说明：2021年度本单位没有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支总计 558.02 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没有编制年初预算，当年没有收入，使用自有资金。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支出合计110.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17万

元，占本年支出 100.0%。

图 1：支出决算结构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财政拨款收

入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2021年度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

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2021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

心共有车辆 3 辆，其中：应急保障用车 2 辆、其他用车 1

辆，其他用车为待报废用车。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2021 年度决算无项目支

出，不涉及绩效评价。



第四部分 2021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督查全市养老机构，强化问题通报力度

（一）立足本职，践行岗位工作职责。2021 年武汉市

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全面负责全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日常

督查及通报，全年督查武汉市养老服务机构 610 余家，查

找各类隐患问题接近 1000 个。

（二）公平公正，及时通报各类隐患。2021 年武汉市

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认真总结督查时存在的共性问题，

从疫情防控、消防、食品、服务等四个方面认真梳理，归

纳常见隐患及忽视点 67 个；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

快速甄别特殊问题，共下发通报 78 期、各区政府专报 2

期、纪检专报 50 余期，督办函 11 封。

（三）多方合作，加强区级指导。武汉市养老事业发

展促进中心全年配合市消防救援、卫健委、市场监督等多

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并及时汇总问题转办相关部门。

在常态化督查各区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各

养老服务机构的现场指导，并积极协调街道、社区落实属

地责任，强化构筑疫情防火墙。

二、积极开展设施评星工作，畅通群众诉求通道

（一）勤勉尽责，认真完成评级任务。武汉市养老事

业发展促进中心按照市局方案，扎实推进全市首批 1111 家



养老设施的星级评定公示进度，下发通知督促各区做好政

策解释、分数查询及意见反馈工作。

（二）真诚沟通，及时回复各方疑问。在进行评级工

作的过程中，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严格按照局机

关要求，规范评星工作行为和程序，做到坚持原则、热情

回应，耐心接听诉求来电，仔细解答街道、社区疑问。

序号 重要事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全市督查
督查全市养老机构，强化

问题通报力度。

一是立足本职，践行岗位工作职责。2021

年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全面负责

全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日常督查及通报，全

年督查武汉市养老服务机构 610 余家，查

找各类隐患问题接近 1000 个。

二是公平公正，及时通报各类隐患。2021

年武汉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认真总结

督查时存在的共性问题，从疫情防控、消

防、食品、服务等四个方面认真梳理，归

纳常见隐患及忽视点 67 个；武汉市养老

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快速甄别特殊问题，共

下发通报 78 期、各区政府专报 2 期、纪

检专报 50 余期，督办函 11 封。

三是多方合作，加强区级指导。武汉市养

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全年配合市消防救

援、卫健委、市场监督等多部门联合开展

专项检查，并及时汇总问题转办相关部

门。在常态化督查各区养老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的同时，加强各养老服务机构的现场

指导，并积极协调街道、社区落实属地责

任，强化构筑疫情防火墙。

2 设施评星
积极开展设施评星工作，

畅通群众诉求通道。

一是勤勉尽责，认真完成评级任务。武汉

市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中心按照市局方案，

扎实推进全市首批 1111 家养老设施的星

级评定公示进度，下发通知督促各区做好

政策解释、分数查询及意见反馈工作。

二是真诚沟通，及时回复各方疑问。在进

行评级工作的过程中，武汉市养老事业发

展促进中心严格按照局机关要求，规范评

星工作行为和程序，做到坚持原则、热情

回应，耐心接听诉求来电，仔细解答街

道、社区疑问。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

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

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二)本单位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社会福利(款)社会福利事业

单位(项)：反映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支

出，以及对集体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补助费。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